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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出席我所研讨会(1月20日)

文章作者：

1月20日，由我所与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的“股权分置改革理论”研讨会在院学术报告厅召开。我院副院长陈佳贵教授出席会

议并致辞，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出席会议做主题演讲，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财政部等部

门的相关业务主管领导参会并参与研讨，。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主题演讲中说,股权分置改革实行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操作方式,实际上体现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处理市

场上一些公共事务,尊重市场规律的基本精神。 

    尚福林主席介绍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在实施的步骤上实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布实施；二是在操作方式上实

行统一组织,分散决策。通过在宏观上制定统一的规则、程序和监管要求、规范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保障投资者,特别是公共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尚福林称,实行统一组织、分散决策,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径,按照上述基本路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正由点到面顺

利展开:沪深两市完成改革过程和进入股改程序的上市公司已达到458家,对应的市值占比达到41％。股权分置改革得到市场和各界人士的广

泛肯定,同时股改的积极成效也正在日益显现。通过将股改与市场稳定发展相结合,实现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双赢,提升了股市投资价

值,促进了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股权分置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为下一步改革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之前的改革相比,尚福林认为目前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在改革的目标定位、市场定价机制、改革的组织、对流通股股东的权益保护、

国有资本的认识、改革的推进方式等6方面存在理论创新。 

    尚福林强调,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条件下,政府在改革当中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也必然是改革的推动者,组织者和指导者,这是

由转轨时期经济体制背景和政府职能所决定的。股权分置改革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变革,单靠微观主体的自发行为是难以完全保障的,必须

要加强政府的组织和引导。这就决定股权分置改革中的统一组织,不仅要统一规则,统一程序,统一政策,而且要统一领导,统筹步骤,统一行

动。 

    尚福林认为,国有资本是一种资本要素,其运营和保值增值也要符合资本市场的共同规律。在改革实践当中,国有非流通股股东,以多种

对价形式与流通股股东平衡利益,不仅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实现了动态的保值增值。这一理论的突破,实际上是完成了从国有资产到

国有资本,从关注资产净值,到关注资本收益,从而注重市值的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对转化国有资本经营理念,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将产生深远的

影响。 

     尚福林称,股权分置改革实践正在继续,理论探讨也远没有完成,从理论层面上对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不仅对于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十分必要,对于资本市场的整体改革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知难行易,实践第一,当改革的基本路径已经确定,改革的预期基本稳

定之后,就应该不失时机的加快改革进程。  

我所副所长王国刚教授做主题报告，该报告由我所“股权分置改革研究”课题组完成，主要由股权分置改革的种种难题与风险、有关

股权分置改革的各种说法的内在矛盾与外部效应、将公共利益作为政府政策的基本点、稳定股市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生命线、体制改革是中国

股市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等五部分组成。 

随后，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马季华、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三一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向文波、长江证券总裁李格平、申银万国证券董事副总裁胡强等先后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热情洋溢、观点鲜明的点评。 

本次研讨会由我所所长李扬教授主持。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及科研院所和新闻媒体的代表8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徐义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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